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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开发费优惠政策执行中的
问题及对策

张 敏

2006年 9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 关于企业

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88

号）。2008年1月1日新企业所得税法开始执行，该法第三十

条规定，企业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享受优惠政策。但很多

企业在实际运用这一政策时，因不能准确核算技术开发费，

未能充分发挥该政策的作用。笔者结合近年来从事的所得税

汇算清缴工作，就企业技术开发费核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

一、税法与会计准则中有关企业技术开发费核算

的区别

《 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无形资产》第七条规定，企业

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应当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

段支出。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会计上

计入“研发支出”，期末再将研发支出科目归集的费用化支出

金额转入“管理费用”科目。在开发阶段的支出，满足资本化

条件至达到预定用途前所发生的支出总额，作为无形资产。

即前期将研发费用确认为一项费用，而当期将其确认为一项

资产。

而税法政策上，不管是企业发生的研究阶段费用支出还

是开发阶段费用支出均可享受优惠政策，未形成无形资产计

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研究

开发费用的 50% 加计扣除；对于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

资产成本的150% 摊销。

根据所得税汇算清缴提供的资料，目前企业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不管是研究费用还是开发费用，统一计入管理费用

中的技术开发费用，并在当年一次性按费用的 150% 进行加

计扣除，而不是按开发阶段和研发阶段进行区分。从企业发

生的研究阶段费用和开发阶段费用分析来看，开发阶段费用

占的比重较大，特别是原材料的试用，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

试制的模具（模具的价值比重高）、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

段购置费，试制产品的检验费等费用。这些费用应该形成无

形资产，按照规定应按形成无形资产成本的150% 摊销。如

果该无形资产摊销期限10年，每年应摊销15% 。

二、企业技术开发费核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科技投入管理体系建立不完善，技术开发费支出得不

到完整归集。在一些企业，技术开发费核算通常被管理层认

为纯属财务问题，只对财务部门提出核算要求，未对业务部

门提出管理要求。实际上，财务部门仅对技术开发费支出进

行事后反映，如果企业不建立一套科技投入管理体系对技术

开发投入的计划、立项、事中管理进行规范，财务核算只能是

“无本之木”。一些企业在加大科学技术投入以提高企业竞

争力的同时，忽视了科技投入管理体系的建立，使渗透于企

业各个环节的技术开发费支出得不到完整归集，财务部门无

法做到准确核算。

2.未建立单独的技术开发费会计核算体系，不能做到充

分反映。目前一些企业的会计核算体系没有对企业技术开发

费的支出进行充分核算和反映，技术开发费的反映分散于不

同的会计科目，具体表现为：（1）技术开发机构人员的工资，企

业一 般计入“管理费用”下的工资。（2）研究设备的折旧，计入

“管理费用”下的折旧。（3）新产品试制失败材料损失，计入“制

造费用”或“生产成本”。（4）咨询费中的技术咨询费，计入“管

理费用”下的咨询费。（5）科研人员的福利费支出，列入“管理

费用”下的福利费。企业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房屋等

固定资产的折旧等反映在“管理费用”中的折旧和“制造费用”

中的折旧中。涉及到开发新产品多个项目的，对于新产品的

论证、评审、验收、评估以及知识产权的申请费、注册费、代

理费等费用企业直接通过“无形资产”核算，或者通过“管理

费用”进行核算，且不分新产品项目进行分类，所有项目都归

在一起，造成技术开发费核算混乱现象。

3.因技术开发费核算不规范，造成不能够充分享受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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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计扣除优惠政策。企业根据其会计核算的实际情况，从不

同的会计科目下汇总属于“技术开发费用”核算范围的费用

后，调整汇总后填列，这一方面增加了填报的难度，另一方面

也影响了统计填报的准确性。因而由于技术开发费核算不规

范，造成不能够充分享受税收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三、现行政策中尚待明确规范的方面

1.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如何定义尚未予以明确。政

策规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

可以享受优惠政策，但对于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未作定

义，造成企业与管理部门政策执行的难度。比如，某企业研

制生产的汽车刮雨器，在性能等方面比老产品有所提高，但

这样的新产品，在市场上仍属于一般性的产品。这样的产品

是否属于新产品、新技术，是否可以享受加计扣除？又比如

新工艺，企业在工艺要求、加工方法等工艺流程某一方面比

老工艺有改进，但在产品的实体上未能体现出来，那么税务

机关如何对企业内部的新工艺进行鉴定，如何认定为新工

艺？

2. 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鉴定部门尚待明确。对于

计划内立项的科技项目，可以科委立项的项目为依据，确定

为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但是对于企业的自立项目，是否

属于三新产品（即企业自行或委托研发的新产品、新技术、新

工艺），无相关部门或相应中介机构进行鉴定。另外，如果新

产品开发不成功，是否仍可享受优惠政策？上述问题均需在

规定中予以细化明确。

3.研制阶段和生产阶段如何明确划分。原材料和半成品

的试制费，企业在试制产品时如何确定其是试制还是生产？

如某公司生产汽车的刮雨器，对经过改良后的产品进行小批

量的试生产，产出1 000至 2 000个刮雨器，作为样品投放到

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进行试用，然后根据客户反映的问题再

进行改进。企业将这部分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试制费全额计入

技术开发费用。再如，有些设备既可以用于研究也可以用于

生产，这部分设备的折旧如何区分研究阶段和生产阶段？

4.对产品一般性的技术处理以及售后技术上维修服务

与新产品开发相混淆。在实际技术开发费用中，企业用于现

有生产线技术维护和支持发生的费用以及用于售后维修服

务的费用和用于新产品的技术研发费用归集在一起，税务机

关如果不是实地核实，单从企业的账上难以区分。

四、几点建议

1.建立健全技术开发投入管理体系。为准确核算企业的

技术开发费支出和加强经费支出的管理，结合企业的研究开

发活动，企业应建立技术开发项目的事前事中事后评估管理

体系，将技术开发项目的管理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并建立

预算和决算管理制度，即由某一部门负责全企业技术开发项

目的计划审核、立项、计划下达、预算执行等事前事中管理，

项目结束到财务部门统一办理决算。

2.加强部门间的协调和沟通。企业各部门应充分认识到

国家相关技术开发费政策给企业带来的好处，认识到技术开

发费的核算不单单是财务部门的事情，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

化为工作指导方针，加强沟通意识，保证技术开发费的准确归

集与核算，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3.规范会计核算体系。企业在核算技术开发费支出时，

结合规定要求，可以在相关发生技术开发费支出的科目（一

般有管理费用、核算技改项目的在建工程等科目）下设置二

级科目，对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进行全面完整系统地核算。

对于技术开发费用账务处理要求企业分项目进行操作，即通

过“管理费用——技术开发费——某项目”、“制造费用——

技术开发费——某项目”，月末对每个项目的开发费按发生

明细（工资、设计费、原材料等）列表。

4. 完善税法政策规定，清晰界定“技术开发费”核算范

围。对于技术开发项目的认定工作，明确到具体部门（如可以

是科委），同时应明确如何认定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税

务机关依据相关部门认定的文件进行优惠政策享受的审核；

对于企业既用于研究又用于生产设备的折旧，区分研究阶段

和生产阶段，对于用于研究阶段的折旧可以计入研发费用，

用于生产阶段的折旧不计入。另外，要求企业立项后立即报

税务机关备案，明确新产品是在原产品功能上的改进还是原

未涉足的产品，明确新技术应用于何产品，有何实质性改进，

新工艺和老工艺区别何在等；企业应说明一般性技术处理、

技术维护的具体内容以及与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实质

区别。

（作者单位 ：宁波开发区<保税区 > 国家税 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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